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苏工信服务〔2022〕205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国家级服务型制造
示范遴选和评估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工信局：
根据《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政法〔2020〕101号）、《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2019-2022年）》（工信部联产业〔2019〕218号）、《关于加快培育共享制造新模式新业态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产业〔2019〕226号）有关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组织开展第四批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和前三批示范评估评价工作。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2年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和评估评价工作的通知》（工信厅政法函〔2022〕67号）转发给你们，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第四批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申报推荐工作
（一）高度重视。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向，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各地要高度重视，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项目和平台积极申报，有一定工作基础和意愿的地区可申报示范城市。
（二）精心组织。各地要按照申报条件和相关要求（详见附件），进一步加强对拟申报企业的指导，认真准备相关申报材料，择优组织推荐一批本地区服务型制造发展领先的优势企业、项目和平台，各设区市申报企业、项目、平台总数原则上不超过15个。
（三）规范程序。申报主体在“服务型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s://selection.csoma.org.cn）完成注册并在线填报，请各地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严格把关，统一汇总各类申报书和随附材料（纸质件一式2份及电子版刻盘），填写申报汇总表并行文，于5月15日前报送至我厅（生产服务业处）。我厅将组织初步评审，以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为重点，择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荐申报。
二、前三批示范评估评价工作
为进一步发挥服务型制造示范引领作用，加强跟踪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前三批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示范平台和示范城市开展评估评价工作。请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市工信局于5月20日前，组织本地区前三批认定的示范企业、平台登陆“服务型制造公共服务平台” （网址：https://selection.csoma.org.cn）填报评估评价材料。由于特殊原因（如公司经营状态变更为吊销、注销、停业、清算等情况），确实无法完成网上填报工作的示范主体，请市工信局提供文字说明，同第四批申报材料一并报送我厅（生产服务业处）。同时，请无锡、苏州做好示范城市评估评价工作。
联系方式：生产服务业处025—69652711，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16号，邮箱： jsfwxzz123@126.com。
附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2年服务型

      制造示范遴选和评估评价工作的通知（工信厅政

      法函〔2022〕67号）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年4月28日
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2022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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